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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師經舉發現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 

形式要件審查表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人事室收件日） 

被舉發人                                     □無明確舉發對象 

檢舉人或審查

發現 

情形 

□檢舉人具名檢舉（下列五項資訊具備且明確者予以勾選）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 

□本校各級教評會審查過程中發現（同具名檢舉） 

 （     教評會日期會次：          ） 

□教育部、國科會、監察院或其他上級機關交付（同具名檢舉） 

 （發文日期字號：                ） 

□未符合以上各項情形，屬未具名舉發（媒體傳播事件，經交付受理單位形

式審查者列入本項） 

具體指陳情形 舉發內容之指陳疑涉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處理辦

法」第二條所列情事：(指陳事項敘及者勾選，得複選)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代表作未確實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未適當引註、未註明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 

□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

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 

□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

序情節嚴重者。 

□舉發資料內容未敘及上列各種情事。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第四款) 

(無具體指陳) 

檢附證據 □於舉發資料內敘述                  □檢附證明資料 

□未於舉發資料內敘述且未檢附證明資料 

形式要件審查

結果 

□屬審查時發現或具名檢舉及具體指陳，疑涉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及學術倫理處理辦法」第二條情事。 

□屬未具名但具體指陳之舉發，疑涉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

術倫理處理辦法」第二條情事，且充分舉證者。 

□不符合前二項情形，為形式審查不符案件。 

應辦事項 □移請教師所屬院級教評會主席進行調查。 

□移請原送審單位(人員)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並作成電話紀錄。 

□以書面通知結案、公開回應或存查。 

人事室 院長(中心主任) 研發長 教務長 校教評會主席 校長 

承辦人： 

 

主任： 

     

(本表隨舉發資料以密件陳核，後續調查、審議均不受本表形式判斷限制)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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